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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专业技能竞赛管理规定 

辽建院〔2017〕33 号 

为适应高等职业教育需要，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加强“双

师”素质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创新能力

和团队合作精神，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组织、辅导各级各类

专业技能竞赛活动，有效提高在校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和专业技

能培养。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赛项申报原则 

1.各系（部）组织学生参加的市级以上（含市级）的专业

技能竞赛，应提交主办单位的正式文件，并填写技能竞赛申报

表，提交学校审批。 

2.各系（部）承办的校级专业技能竞赛申报项目执行１个

项目/系（部）学生＜1000 人，２个项目/系（部）学生＞1000

人的标准，按照学校职业能力大赛要求提交赛事申报方案，履

行审批手续后，在学校技能大赛月（每年 10月）期间组织赛事。 

3.经学校批准后，相关系（部）根据竞赛要求组织参赛各

项事宜。 

4.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能申报与本人所在系（部）专业无关

的竞赛项目。 

第二条 训练管理 

1.各参赛项目应选派责任心强、专业技能突出的教师担任

指导教师，每个项目指导教师不能超过 2 名；指导教师不允许

在同一时间内跨项目指导。 

2.各参赛项目根据比赛最终成绩和实际训练核算指导学时，

具体核算标准见附件 1。 

第三条 竞赛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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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技能竞赛组办单位，将竞赛分为二类： 

一类：由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发文主办的竞赛； 

二类: 由国家、省教指委及国家、省级行业（企业）等发

文主办的竞赛。 

第四条 奖励办法 

1.根据竞赛级别及获奖等级在教师职称评聘时给予实践能

力奖励加分并核算相应学时； 

2.奖励对象为获奖竞赛项目指导教师团队； 

3.奖励等级按学生获奖等级及竞赛类别确定； 

4.同一时间同一竞赛项目只按学生获得最高奖级奖励，各

奖级不兼得； 

5.不同时间不同级别同一竞赛项目的奖级可累计计算奖励; 

6.奖励不区分学生单人项目与集体项目； 

7.对学生的奖励办法可由各系按照本系情况拟定，经教务

处审核同意后即可在本系实行； 

8.竞赛活动结束后，指导教师应提供获奖证书的原件、复

印件和扫描件，由所在系（部）审核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经教务处核实审批后的校级以上（含校级）

的专业技能竞赛。 

第六条 本规定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技能竞赛指导学时核算表及奖

励加分标准 

2.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技能竞赛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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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技能竞赛指导学时核算表及奖励加分标准 

获奖等级 
指导学时标准 

奖励加分标准 
一类 二类 

国家级 

一等奖 420 120 
按照《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根据

获奖等级给予实践能力奖励

加分。 

二等奖 210 110 

三等奖 150 100 

优秀奖 120 80 

省级 

一等奖 120 60 按照《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根据

获奖等级给予实践能力奖励

加分。 

二等奖 110 50 

三等奖 100 40 

优秀奖 80 30 职称评聘不加分 

市级 

一等奖 60 0 按照《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根据

获奖等级给予实践能力奖励

加分。 

二等奖 50 0 

三等奖 40 0 

优秀奖      0 0 职称评聘不加分 

校级 
按照《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根据获奖等级在

职称评聘时给予实践能力奖励加分，不予核算指导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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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技能竞赛申报表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参赛单位  

参赛人员 

（学生人数） 
 

参赛地点  

参赛时间  

指导教师  

所需设备及经费 

（请另附参赛预算） 
 

教学系（部）意见 

 

 

年月日 

教务处意见 

 

 

年月日 

分管校领导意见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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